
普通決議案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公司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2. 宣派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05港元（「末期股息」）。3. 重選李波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4. 重選陳量暖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5. 重選薛慧女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6. 授權董事會釐定本公司董事（「董事」）的薪酬。7. 批准重新委任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以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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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為額外普通事項，以普通決議方式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不論有否修改）：

8. 「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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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修訂細則第180(A)(i)(e)條，刪除「在本公司遵守不時生效的法規及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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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動議以會上所提呈形式批准及採納本公司第三份經修訂及重列該




